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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簽訂新合約

本公告乃由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
自願刊發，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其

現時主要客戶，即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其中一間最大國有石油企業集團簽訂

兩份新合約（「合約」），內容有關提供一系列設計及工程軟件，以建立設備管理系

統及工業物聯網，以及提供有關軟件的維護服務。合約的含相關司法權區的適用

稅項的合約總額約為人民幣 2.01億元（「合約款項」），惟須待完成各合約所訂明的

所有條款及條件後，方告作實。預期合約將於 2018年第四季度展開，期限介乎一

年至五年。各合約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乃於本集團的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，故

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公佈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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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認為，簽訂合約將進一步提升本集團於中國石油業的地位。董事會謹此表

示，概無就簽訂上述合約而對本集團作出溢利預測或預計。此外，由於合約款項

未必會完全落實，本集團因合約而產生的實際收益可能相等於或低於合約款項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岳京興

香港，2018年10月2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岳京興先生、張友運先生及周冰融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
為王世光先生、劉偉樑先生及張帆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嵩先生、陳永先

生及王競強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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